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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工信〔2022〕130号

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

《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信用分级分类

监管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局机关各科室：

为在全市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建立健全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机

制，转变监管方式，提高监管效能，推进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玉

溪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规定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定了

《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

印发你们，请在工业和信息化监管工作中遵照执行。

2022年 8月 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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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信用分级分类

监管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推进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强化

信用监管，促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诚实守信、合法经营，结合玉

溪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将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综合监督结果纳入社会

信用记录，进行统一归集、公示，有效运用信用等级评定手段，

建立健全红黑名单制度、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，实行信用分

级分类监管制度。

第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权限范围对全市工业企业领域、数字

产品制造业的监管适用本制度

第四条 信用等级评定，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，对行

政相对人的信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，并确定信用等级的活动。信

用等级评定实行动态管理，实时更新信用等级。

第五条 信用等级评定根据玉溪市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所

提供的云南省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为评定依据。

第六条 信用等级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差四个等级。优级为信

用良好；良级为信用较好；中级为信用一般；差级为信用较差。

第七条 对信用等级低、投诉举报多、列入异常名录或发生

过严重违法违规等情况的监管对象，要增加日常检查频次和随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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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力度，实行动态监管。

第八条 经常性监督根据职责权限，遵循守信激励和失信惩

戒的精神，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同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。

第九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优级的行政相对人，对其提供绿色

通道服务，实行优先办理各类监督事项等激励措施。

第十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良级的行政相对人，应在进行日常

监管的同时，采取诚信约谈，加强政策法规宣传、业务辅导等服

务工作，帮助其提升依法执业水平，提高信用等级。

第十一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中级的行政相对人，采取下列措

施:

(一)列为日常监督检查或抽检的重点对象。

(二)加强对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分类培训和指导。

(三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。

第十二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差级的行政相对人，除采取上述

第十条所列措施外，可实施以下措施，以引导行政相对人增强法

律意识，提高法律遵从度:

(一)列为重点监控对象，强化管理和监控。

(二)建立工作约谈制度，对行政相对人的失信行为进行约谈

提醒，敦促其严格经营、诚信守法，并限期整改。

(三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。

第十三条 加强对监管对象信用分析研判，引导做好工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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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失信修复工作，鼓励失信主体通过参加

信用修复培训班、约谈、鼓励企业提交信用报告、到期信用修复、

履行法定义务等方式进行信用修复。

第十四条 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和方式，引导社会

力量参与行业领域信用监管。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，及时

予以曝光，鼓励守信行为，对信用良好的行政相对人给予政策倾

斜性优惠和鼓励政策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

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5日印发


